
 



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－第六編第八十四條 

「特殊材料給付規定」修正規定 

給付規定分類碼：B203-1、B203-2 

（自 102年 7月 1日生效） 

修正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

B203-1術中自體血液收集套 

(101/10/01、102/07/01)： 

一、開心手術、大動脈手術及肝、脾

破裂出血超過 2000C.C 之大手

術。但於一至二條血管之微創直

接冠狀動脈繞道手術不得申報。 

二、非微創之長節（大於等於 3 節）

脊椎內固定手術。 

三、限使用一套。 

B203-1術中自體血液收集套給付

規定如下(1011001修改)： 

一、開心手術、大動脈手術及肝、

脾破裂出血超過 2000C.C 之大

手術。但於一至二條血管之微

創直接冠狀動脈繞道手術不得

申報。 

二、非微創之長節（大於等於 3節）

脊椎內固定手術。 

三、限使用一套。自體輸血系統、

血液脫液器組，以上兩種材料

不能同時重複使用。 

B203-2血液脫液器組 

(102/07/01)： 

術前腎機能不全或充血性心

衰竭而須施行開心手術患者

使用。 

B203-2 

一、血液脫液器組之給付規定為：

術前腎機能不全或充血性心衰

竭而須施行開心手術患者使

用。 

二、心外自體輸血系統、血液脫液

器組，以上兩種材料不能同時

重複使用。 

 

 


